
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

采购项目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供应商名

一、项目编号：GSSHWW-2026-01

二、项目名称：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

三、采购结果

合同包 1 （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

称 供应商联系地址 中标（成交）金额

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

黔中大道启迪贵安数字小镇 3

号楼
709000.00 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

合同包 1（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

服务类（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品目号
品目

名称
采购标的 服务范围

服务

要求

服务

时间

服务

标准
金额(元)

1-1

工程

设计

服务

武威市民勤

县第四中学

综合教学楼

建设项目工

程设计

武威市民勤县

第四中学综合

教学楼建设项

目工程设计（包

括方案设计、初

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及后续设

计相关服务）。

满足

国家

和行

业相

关规

定的

要求

按合

同约

定执

行

合格 709000.00

五、评审专家（单一来源采购人员）名单：

李睿、赵良琪、张锡乾、李丽、杨永梅、徐创喜（采购人代表）、曾祥林（采购

人代表）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依据《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

1980 号文件和发改价格【2011】534 号文件执行。

代理服务费金额：



合同包 1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1.0 万

元。收取对象：采购人。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无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民勤县第四中学

地 址：民勤县西大街 21 号

联系方式：1879455513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甘肃圣昊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武威市凉州区天景城市广场 E座写字楼商业 7层 E号

联系方式：1537932235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斌

电 话：15379322355

甘肃圣昊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5 日



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编号：GSSHWW-2026-01

包号：001

序号 投标人名称 总价(万元)

1 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70.90

投标人（公章）：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6年3月5日

注：

1.报价应是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最终总价，包括采购需求包含的所有服务内容的总价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

2.“开标一览表”必须签字或盖章，否则为无效投标，可以逐页签字或盖章也可以在落款处签字或盖章。

3.“开标一览表”按包分别填写。



8.中小企业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民勤县第四中学（单位

名称）的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工程设计采购项目（标的名

称），属于建筑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永建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50 人，营业收入为 6321.978262 万元，资产

总额为 5798.406403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

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公章）： 永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3 月 5 日

注意事项：

中小企业证明材料



1、在政府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服务有大型企业制造、

承建或承接的，或货物制造商、工程承建商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

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在混合采购项目中，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1）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货物，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有大型企业制

造的，或货物制造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工程，供应商提供的工程有大型企业承

建的，或工程承建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大型企业承

接的，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年末数据，无上一年度年

末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4、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未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则不享受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认定供应商投标（响应）无效。


